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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
泉教体〔2013〕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

泉州市2013年学校体卫艺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校： 

   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

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〔2012〕53号文）精神和《2013

年全省学校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工作要点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局

起草了《泉州市 2013 年学校体卫艺教育工作要点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各地、各校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

2013 年 2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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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 2013年学校体卫艺教育工作要点 

 

2013 年我市学校体育、卫生与艺术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是：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“十八大”精神，全面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

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》

（国办〔2012〕53号文）和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、《学校卫生工

作条例》、《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》，以全面提高学生体质健康

水平和审美素养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为目标，以开足、开齐、

上好体、音、美课程为基本要求，以全面落实中小学生每天一小

时校园体育活动、推进高雅艺术与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、加强中

小学生健康教育和提升应对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重

点，以不断改进和规范体、音、美各项赛事、推进培养学生两项

体育技能、一项艺术技能的“2+1”培养项目为载体，以建立《国

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公告制度、对县（市、区）和学校的

体育工作评估通报制度为保证，促进全市学校体育、卫生和艺术

教育工作水平有新的提高，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。 

一、以深入贯彻国办[2012]53 号文件为契机，切实加强学校

体育工作，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。 

㈠ 开足、开齐、上好体育（健康）与艺术（美术、音乐）

课程。严格执行《课程计划》要求，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，

面向全体学生，开足、开齐、上好每一节体育（健康）与艺术（美

术、音乐）课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削减、挤占体育

（健康）与艺术（美术、音乐）课时间。 

㈡ 积极开展阳光体育运动。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

《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7〕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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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文件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

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〔2012〕53号文）精神，因地制

宜，认真组织中、小学生开展丰富多彩、健康活泼的文体活动，

养成学生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，增强学生体质、陶冶情操，培养

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，抵制不健康的生活方

式，促进中小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。市一级学校体育常规赛事与

省级联赛接轨，除田径比赛之外，其它所有比赛项目采取以校为

单位参加比赛。全市各体育特色校、传统校必须按其特色（传统）

项目报名参加联赛。如连续两年不参赛，直接取消其省、市级体

育传统项目学校或体育特色学校的命名；各达标中学每两年内必

须组队至少参加其中的一项比赛，否则将予全市通报，并不得参

与市级以上（含市级）先进集体的评选。继续在各级各类学校中

广泛开展冬季长跑运动。作为一项常规体育活动，各学校必须在

每年 11 月初按时举办开跑仪式，组织在校学生参与长跑锻炼，

次年 4月底开展总结表彰活动。 

㈢ 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各

中小学要组织广大师生员工认真学习、深刻领会《教育部关于印

发<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>的通知》

精神，按照《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

园体育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泉教体〔2011〕14 号文件）要求，确

保主渠道课程、落实大课间活动和开展丰富多彩课外体育活动这

三个主要渠道，确保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落到实

处。同时，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出富有本校特色的确保学

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具体实施细则，并向社会公布，自觉接受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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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各界的监督。今年 5月，举办全市性高中、初中、小学三个组

别的“泉州市南少林五祖拳健身操”会操比赛。 

㈣ 全面实施中小学生“体育、艺术 2+1 项目”。贯彻教育部

办公厅《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实施“体育、艺术 2+1 项目”

的通知》要求，通过组织广大中小学生参加科学健康、生动活泼

的体育和艺术活动，让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都能较好地掌握

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，为学生的终身发展、幸福生

活奠定良好的基础。积极探索、建立和完善对“体育、艺术 2+1

项目”实施情况的评价体系。 

㈤ 建立健全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监测评价机制。 

一是完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和评价制度。牢固树立“健康

第一”理念，面向全体学生，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。所有的学

校都必须按照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要求，在每年 9—11

月组织在校学生进行相应项目测试（其中选测项目必须以县为单

位统一选项），建立每个学生的卡片档案，并于当年 12 月底前直

接向教育部数据库上报数据。 

二是实施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制度。根据教育部制定的《学校

体育工作评估标准和实施办法》，从今年起组织开展中小学体育

工作评估。县级教育部门要组织学校按照要求进行自我评估，市

教育局将组织对各地学校体育工作评估结果进行复核检查。 

三是实行学校体育报告公示制度。即从今年起各级教育部门

和学校要向社会公布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工作方案、基本要求和监

督电话。学校要利用公告栏、家长会和校园网等定期通报学生体

育活动情况。 

㈥ 继续做好应届初中毕业生体育升学考试工作。认真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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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 年以来我市在全国率先实现所有考试项目运用电子器材进

行考试的做法，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继续抓好初中

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，并做好体育考试数据的统计、分析和

运用工作，更好地发挥中考体育测试在引导和促进学生自觉地参

与体育活动的导向功能。2013 年考试项目不变，继续把男 1000

米、女 800 米跑作为应届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的必考项目，

并且实行必考项目一票否决。 

㈦ 进一步规范体育、艺术竞赛活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

局、各中小学每年要精心选择和组织综合性的学生体育艺术活

动。严肃体、美、音等竞赛纪律，在体育竞赛中将坚持查验二代

身份证、学籍（会考证）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成绩

的做法。 

㈧ 配合体育行政部门开展新一轮的市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

评选、命名工作。 

二、以加强学生健康教育、加强学校食品卫生管理监督、加

强对校园传染病防控为重点，提升我市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工作

水平。 

根据国家统一部署，积极配合卫生行政部门认真做好教育系

统常见病、传染病的防控工作，大力推动学校食品卫生、饮水和

厕所等设施和条件的改善。一是完善初中以下园、校，在开学时

的防疫验卡和晨检报告制度，防止传染病的发生；二是抓《国家

学校体育卫生基本条件试行标准》和《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

的落实工作，特别是近视眼、肥胖症、流感、手足口病等常见病、

传染病的防治；三是加大对学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督查、

检查力度，进一步落实学校食品卫生责任制，配合省食安办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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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好学校食堂的“食品留样”、“采购搜证”制度；四是完善学

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；五是抓在校学生每年一次的正常

健康体检工作；六是按照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规定，抓紧校医

配备；七是抓紧卫生联络员和学校校医培训；八是开展多种形式

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。加强对学生青春期、性教育、人口教育、

各类传染病预防知识和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。 

三、以大力开展高雅艺术、闽南文化进校园为载体，全面推

进学校艺术教育教学工作。 

一是要继续抓好以下常规艺术赛事：中小学生美术书法现场

赛、六一少儿美术作品赛、中小学生民乐独奏比赛、中小学生南

音演奏演唱比赛、“贤銮杯”中小学小提琴独奏比赛、校园歌手

独唱比赛等。二是结合泉州市第九届合唱节，开展“阳光下成长”

歌咏活动，继续抓好“人人有项目、班班有歌声、校校有特色”

活动；三是组织观摩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；四是抓

参加市级艺术竞赛的选拔，以竞赛推动活动的深入开展；五是继

续举办泉州市第五届少儿电视艺术节；六是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积

极创造条件，组建一个学生乐团；七是抓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传

承和“闽南文化进校园”工作，正式出版《泉州南少林五祖拳基

础教程》作为体育教师教学参考书；八是组织参加省级和厦、漳、

泉同城化体音美师资培训，承办厦、漳、泉同城化中学生合唱比

赛。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2 月 28 日印发 


